
证券代码：600175        证券简称：美都能源       公告编号：2019-018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 

 截止本问询函回复之日，公司正在与合肥顺安等原瑞福锂业剩余股东积极协

商剩余款项支付、股份回购事项，该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若达成相关

协议，存在无法全部收回前期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正与其他原股东积极磋商包括回购价格、付款期限等核

心条款，但仍存在回购价格低于支付价款、付款期限不确定及各方无法达成

协议的可能性。若剩余股权无法最终完成出售，公司持有的瑞福锂业的剩余

股权可能存在资产减值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交易对方主要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解决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问题，但因

本次回购金额较大，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付款安排不

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且上市公司已在协议中制定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但仍存

在本次交易对方无法足额支付全部款项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本次终止交易协议可能会对上市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数据造成一定的影

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都能源”或“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9】0359 号)《关于对美都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终止收购瑞福锂业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

的要求，现将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一、公司 2018 年半年报显示，公司已持有瑞福锂业 98.51%股权。请补充披露：



（1）前期收购资金的支付情况，并逐笔列示支付金额、支付对象和支付时间；

（2）本次终止收购协议签署后，公司能否继续控制瑞福锂业并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3）根据目前交易进程安排，明确瑞福锂业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具体

时间，并说明业绩补偿承诺后续安排。 

回复： 

（1）前期收购资金的支付情况，并逐笔列示支付金额、支付对象和支付时

间； 

公司前期收购资金支付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支付对方 应支付金额 支付时间 已付金额[注 1] 

付款进度 

（%） 

1 王明悦 1,183,532,000.00 2018-04-09 466,650,500.00 39.43 

2 亓亮 340,065,200.00 2018-04-09 134,083,100.00 39.43 

3 张庆梅 98,191,400.00 2018-04-10 38,715,500.00 39.43 

4 安超 15,343,700.00 2018-04-10 6,049,800.00 39.43 

5 王占前 7,671,900.00 2018-04-10 3,024,900.00 39.43 

6 庞绪甲 2,557,300.00 2018-04-10 1,008,300.00 39.43 

7 杨万军 2,303,600.00 2018-04-10 908,300.00 39.43 

8 李勇 1,280,100.00 2018-04-10 504,700.00 39.43 

9 陈振华 60,543,000.00 2018-04-10 60,543,000.00 100 

10 徐冬梅 46,789,500.00 2018-11-30 25,862,645.00 55.27 

11 刘绪凯 19,282,500.00 2018-04-10 9,834,075.00 51 

12 郭承云 9,255,000.00 2018-04-10 4,720,050.00 51 

13 王清学 11,569,500.00 2018-04-10 5,900,445.00 51 

14 乔建亮 1,929,000.00 2018-04-10 983,790.00 51 

15 曹淑青 1,543,500.00 2018-12-28 1,543,500.00 100 

16 李霞 1,543,500.00 2018-04-10 787,185.00 51 

17 王玉卓 1,543,500.00 2018-04-10 787,185.00 51 

18 苑洪国 771,000.00 2018-04-10 393,210.00 51 

19 韩翠芬 387,000.00 2018-04-10 197,370.00 51 

20 

合肥顺安新能源

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801,543,200.00 2018-05-21 300,000,000.00 

37.43 

21 徐明 298,399,600.00 2018-04-10 152,183,800.00 51 

合计 2,906,045,000.00  1,214,681,355.00  



注 1：已付合计金额包含代交印花税和代交个人所得税。 

注 2：2018 年 5 月 31 日，公司与合肥顺安达成合意，合肥顺安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同

意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延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函》，合肥顺安同意公司将付款时间延迟至

2019 年 05 月 30 日之前，且将其所持瑞福锂业 27.47%的股权在 2018 年 09 月 30 日前对应

的股东权利和权益让渡给公司，因此公司在 2018 年半年报、三季度报确认了合计 98.51%的

股东权利和权益。 

截止本问询函回复之日，公司正在与合肥顺安等原瑞福锂业剩余股东积极协商剩余款

项支付、股份回购事项，该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若达成相关协议，存在无法全部收回

前期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终止收购协议签署后，公司能否继续控制瑞福锂业并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 

2019 年 3 月 18 日，公司与原管理团队签署了《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瑞

福锂业原股东王明悦及管理团队关于终止收购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协

议》（以下简称“《原管理团队终止协议》”），根据上述协议的付款安排及股权转

让安排，待公司确认收到交易对方按《原管理团队终止协议》支付完毕第四笔股

权转让款暨满足公司收到原管理团队向公司支付 50.23%的股权转让款金额的 51%

（约 3.3 亿元人民币），公司将不再继续控制瑞福锂业亦不再将瑞福锂业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 

（3）根据目前交易进程安排，明确瑞福锂业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具体

时间，并说明业绩补偿承诺后续安排 

根据目前的交易进程安排，待公司收到交易对方按《原管理团队终止协议》

支付完毕第四笔股权转让款暨满足公司收到原管理团队向公司支付 50.23%的股

权转让款金额的 51%（约 3.3 亿元人民币），公司将不再继续控制瑞福锂业亦不

再将瑞福锂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将不再继续控制瑞福锂业亦不再将瑞福锂

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8 年度业绩对赌款在本次终止交易中已抵冲，最终得出本次公司终止收

购原管理团队 50.23%股份，公司应收到原管理团队支付款项为 6.0694 亿元，后

续年度业绩补偿因本次终止交易不再执行。本次终止交易协议内容不会对上市公

司造成实质性损失，但可能会对上市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数据造成一定的影



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告显示，公司目前已开始与瑞福锂业其他原股东各方进行磋商，待与其

他方各项协议达成后将完全退出瑞福锂业的股权。请补充披露：剩余股权的后

续安排，目前公司与其他原股东各方的磋商进展，是否存在无法达成协议的可

能，请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会综合考虑公司的发展战略并结合新能源汽车、锂

电新材料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情况、市场环境、政策条件以及瑞福锂业的实际经营

状况、其他原股东各方的购买意愿等多重因素，优先考虑全部退出瑞福锂业剩余

股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正与其他原股东积极磋商包括回购价格、付款期限等核

心条款，但仍存在回购价格低于支付价款、付款期限不确定及各方无法达成协议

的可能性。若剩余股权无法最终完成出售，公司持有的瑞福锂业的剩余股权可能

存在资产减值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公告显示，瑞福锂业原管理团队于 2018 年 11 月向公司提出进行初步洽谈意

向。请补充披露：（1）瑞福锂业原管理团队在瑞福锂业股权出售，完成工商登

记后仅半年内，要求终止收购的原因及其合理性；（2）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是

否与瑞福锂业原管理团队之间存在其他协议或利益安排；（3）自筹划收购瑞福

锂业至今，公司、控股股东、交易对方及其关联自然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回复： 

（1）瑞福锂业原管理团队在瑞福锂业股权出售，完成工商登记后仅半年内，

要求终止收购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1）2018 年下半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出现退坡，整个产业链中各环节发

展出现不均衡现象：一方面，下游新能源汽车、储能等行业发展不及预期，锂电

池材料的需求及价格双双下行，导致瑞福锂业现阶段出现经营亏损；另一方面，

新能源汽车行业企业资金紧张的压力又通过锂电池企业逐步传导至上游锂电新

材料供应商，造成瑞福锂业资金流紧张。上述市场及金融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瑞福



锂业 2018 年下半年业绩受损，原管理团队认为短期内整体外部环境可能无法得

到改善，预计将对瑞福锂业未来业绩对赌的完成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自收购瑞福锂业后，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相应的管理制度、会计准则

对瑞福锂业进行管理，对于其融资和发展做了很多努力，但并未实现双方理想的

并购效果，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双方继续合作发展的意愿。 

综上考虑，瑞福锂业原管理团队于 2018 年 11 月就终止收购向公司提出初步

洽谈意向。公司基于保障公司转型期内发展的需求和中小投资者的权益，经谨慎

考虑，就本次终止交易于 2018 年底进入协商阶段，并于 2019 年 2 月底进入实质

性谈判阶段；该等行为系属正常商业行为，具有合理性。 

因原收购瑞福锂业 98.51%股权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双方友好协商拟终

止其中部分股权的收购，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 

（2）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是否与瑞福锂业原管理团队之间存在其他协议或

利益安排 

经公司核查，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与瑞福锂业原管理团队之间不存在其他协

议或利益安排。 

（3）自筹划收购瑞福锂业至今，公司、控股股东、交易对方及其关联自然

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向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查询，除下表所列人员外，自 2017 年 9 月筹划收购

瑞福锂业至今，其余人员未买卖过公司股票。 

序

号 
姓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证券类别 过户日期 

过户 

类型 

过户数 

量（股） 

成交价格 

（元/股） 

1 郭承云 600175 美都能源 无限售流通股 2018-08-28 交易过户 100 2.65 

2 郭承云 600175 美都能源 无限售流通股 2019-01-31 交易过户 100 1.93 

3 郭承云 600175 美都能源 无限售流通股 2019-02-22 交易过户 -200 2.35 

4 庞绪甲 600175 美都能源 无限售流通股 2017-11-08 交易过户 1000 5.87 

5 庞绪甲 600175 美都能源 无限售流通股 2018-01-11 交易过户 -1000 5.5 

6 庞绪甲 600175 美都能源 无限售流通股 2018-09-27 交易过户 300 2.66 

7 庞绪甲 600175 美都能源 无限售流通股 2019-03-12 交易过户 -300 2.91 

注：郭承云为原瑞福锂业小股东、庞绪甲为原瑞福锂业管理人员之一。 

 



四、公告显示，本次终止收购的回购价款，分 8 笔进行支付，付款时间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20 日。请补充披露：（1）分期支付及间隔时间较长的原因及合理

性；（2）原管理团队的资金及财务状况，并结合本次分期付款的原因，说明其

是否具备履约能力，若其无法按期支付时公司的应对措施及其影响，付款安排

是否损害公司利益，并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和风险。 

回复： 

（1）本次终止回购分期支付及间隔时间较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为保证本次交易最终得到有效实施、标的公司控制权逐步平稳过渡，在保证

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同时亦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前提下，考虑到交易对方的资

金实力及资金安排，本次交易最终采取了分期支付的方式，同时亦约定了相应的

履约保障条款（详情请查阅公司临时公告 2019-012 号）。 

上述交易价款的支付安排虽间隔时间较长，但有利于本次交易的顺利达成，

具有合理性。 

（2）原管理团队的资金及财务状况，并结合本次分期付款的原因，说明其

是否具备履约能力，若其无法按期支付时公司的应对措施及其影响，付款安排

是否损害公司利益，并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和风险。 

1）瑞福锂业原管理团队均在行业内从业多年，具有一定的资本积累，相应

的资本积累金额可用于支付部分款项； 

2）2018 年公司收购瑞福锂业时向其支付了约 6.5 亿元的股权转让款可用于

支付部分款项； 

3）交易对方本次回购的股份进行股权融资可用于支付部分款项； 

4）为了保障上市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在交易双方签署的《终止协

议》中均已约定了相应的履约保障条款，诸如“如未按期支付相关款项，本终止

协议自动失效，支付违约金，原《现金收购协议》继续履行”等（详情请查阅公

司临时公告 2019-012 号）。 

综上所述，交易对方主要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解决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

问题，但因本次回购金额较大，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付款

安排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且上市公司已在协议中制定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但仍

存在本次交易对方无法足额支付全部款项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公告显示，原管理团队同意作为担保人，为公司及其关联方原为瑞福锂业

提供的担保等资金支持向公司提供担保；本协议生效后，公司不再为瑞福锂业

提供担保等资金支持，原管理团队可在前述担保的债务到期前通过瑞福锂业偿

还、原管理团队代为偿还、第三方代为偿还或更换担保主体等方式，完成前述

保证。请补充披露：（1）自公司收购瑞福锂业后，对其持续投入情况，说明本

次回购作价是否考虑持续投入；（2）瑞福锂业在前述担保项下实际借款金额和

公司担保余额，并结合瑞福锂业的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说明其是否具有还款

能力；（3）结合原管理团队的资金实力，说明其是否具有担保能力。 

回复： 

（1）自公司收购瑞福锂业后，对其持续投入情况，说明本次回购作价是否

考虑持续投入 

自收购瑞福锂业后，公司对其的持续投入情况主要为其提供担保或反担保等

资金支持，截止本公告回复日，尚有担保余额 55,641.135 万元。根据公司与原管

理团队签署的终止收购协议，原管理团队同意作为担保人为公司及其关联方原为

瑞福锂业提供的担保等资金支持向公司提供担保。本次终止协议生效后，公司不

再为瑞福锂业提供担保等资金支持。 

（2）瑞福锂业在前述担保项下实际借款金额和公司担保余额，并结合瑞福

锂业的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说明其是否具有还款能力 

1）截至《终止协议》签署日，瑞福锂业在公司担保项下的借款明细情况如

下： 

序

号 

借款 

金额 

（万元） 

公司担保或

反担保金额

（万元） 

 

保证金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 

到期日 

公司担保

方式 
备注 

1 5600 2800 2800 2020-1-18 反担保 

1、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明

悦、李绪兰提供担保； 

2、瑞福锂业提供保证金 2800 万元； 

3、美都能源向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提供反担保 

2 2000 1000 1000 2020-1-18 反担保 

1、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明

悦、李绪兰提供担保； 

2、瑞福锂业提供保证金 1000 万元； 

3、美都能源向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提供反担保 



3 4000 2000 2000 
 

2020-1-18 
反担保 

1、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明

悦、李绪兰提供担保； 

2、瑞福锂业提供保证 2000 万元； 

3、美都能源向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提供反担保 

4 4000 2000 2000 2020-1-15 反担保 

1、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明

悦、李绪兰提供担保； 

2、瑞福锂业提供保证金 2000 万元； 

3、美都能源向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提供反担保 

5 2000 1000 1000 2020-1-16 反担保 

1、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明

悦、李绪兰提供担保； 

2、瑞福锂业提供保证金 1000 万元； 

3、美都能源向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提供反担保 

6 2400 1200 1200 2020-1-16 反担保 

1、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明

悦、李绪兰提供担保； 

2、瑞福锂业提供保证 1200 万元； 

3、美都能源向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提供反担保 

7 10000 10000  2020-7-15 担保 美都能源提供担保 

8 3500 3500  2019-6-30 担保 美都能源提供担保 

9 15000 15000 
 

 
2019-12-23 反担保 

1、泰安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明悦、

李绪兰、张慧提供担保； 

2、瑞福锂业存货抵押反担保； 

3、美都能源向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提供反担保 

10 9500 9500  2020-6-6 担保 
1、王明悦、李绪兰、张慧提供担保； 

2、美都能源提供担保 

11 7641.135 7641.135  2020-8-27 担保 
1、融资租赁设备抵押 

2、美都能源提供担保 

合

计 
65641.135 55641.135  

截至目前，公司在瑞福锂业在担保项下担保余额为 55,641.135 万元。同时，

上述所涉及的大部分借款，除公司提供反担保或担保外，还有王明悦、李绪兰、

张慧、泰安弘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泰安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主体提供保证，

瑞福锂业亦为部分借款提供了保证金及融资租赁设备、存货等抵押，上述安排减

小了因瑞福锂业发生债务违约对公司造成的损失。 



2）瑞福锂业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未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万元） 266,506.94 190,482.27 80,214.37 

负债总额（万元） 204,337.43 97,444.15 22,530.96 

归属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万元） 
62,169.51 93,038.12 57,683.41 

资产负债率（%） 76.67 51.16 28.09 

流动比率（倍） 0.85 1.17 1.28 

利息保障倍数（倍） -1.66 3.56 10.58 

项目 2018 年（未审）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万元） 156,095.78 91,368.17 44,381.68 

营业成本（万元） 129,189.58 62,392.70 22,217.73 

毛利率（%） 17.24 31.71 49.94 

净利润（万元） -30,868,61 12,817.91 14,697.30 

根据前述瑞福锂业在公司担保项下借款金额明细表及其最近三年的偿债能

力指标，瑞福锂业虽然 2018 年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大幅度增加，但其资产及

营业收入也呈现较快增长趋势，短期来看，瑞福锂业具备一定的还款能力，会采

取包括但不限于以自有资金、外部新增银行借款等方式偿还到期债务。同时，自

收购至今，瑞福锂业在公司提供担保项下的借款尚未出现过逾期的情形。 

（3）结合原管理团队的资金实力，说明其是否具有担保能力 

在瑞福锂业未来经营不出现严重恶化的前提下，瑞福锂业将通过其自有资金

进行还款，但亦不排除触发担保风险的可能性。 

如出现上述情形，按终止收购协议内容约定，原管理团队应在 30 天内偿还

完毕，否则本次终止收购协议自动失效，原管理团队仍应按照原《现金收购协议》

履行相应的义务，公司按照原《现金收购协议》向原管理团队行使相应的权利。 

因本次交易原管理团队尚需支付约 6.5 亿元用于支付回购股份款项，原管理

团队是否具备完全的担保能力尚不确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前期公司收购瑞福锂业，业绩承诺方作出以下承诺：2018 年度、2019 年度

和 2020 年度拟实现的净利润数分别为不低于  42,000 万元、45,000 万元和 

48,000 万元。瑞福锂业 2018 年上半年度的净利润约为 1.77 亿元（未经审计）。



而公告显示，经公司 2019 年度初步审计，本次业绩补偿款约 9 亿元。请补充

披露：（1）结合瑞福锂业近三年的营业收入、利润、发展状况，详细披露瑞福

锂业经营亏损的原因；（2）结合瑞福锂业经营亏损的实际情况，说明公司前期

高溢价收购的主要考虑和合理性，有无经过可行性论证，如有，请详细披露。 

回复： 

（1）结合瑞福锂业近三年的营业收入、利润、发展状况，详细披露瑞福锂

业经营亏损的原因 

瑞福锂业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18 年（未审）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万元） 156,095.78 91,368.17 44,381.68 

营业成本（万元） 129,189.58 62,392.70 22,217.73 

毛利率（%） 17.24 31.71 49.94 

净利润（万元） -30,868,61 12,817.91 14,697.30 

瑞福锂业 2018 年亏损较大的原因为： 

1）2018 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前期大批新建的碳酸锂项目产能开始集中释放，

加上外国大型贸易商扩大产能，国内碳酸锂市场供需关系出现逆转，从此前的供

应不足转为阶段性过剩。与此同时，2018 年下半年下游厂家需求疲软，对上游

锂盐的需求减少。部分中小型碳酸锂供应商为抢占市场、回笼资金，降价抛售产

品，对碳酸锂的成交价格也造成了一定影响。上述因素，导致碳酸锂价格从高位

大幅滑落，碳酸锂成交价从年初的最高价约 17 万元/吨价到年末的收盘约 8 万元

/吨，价格下跌严重，严重挤压了瑞福锂业的经营利润。瑞福锂业为保证正常生

产经营，其 2018 年度虽然实现营业收入 15.6 亿元但经营利润只实现约 1,000 万

元（未审数据）；2）根据上市公司会计准则的要求，瑞福锂业 2018 年度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约 3.44 亿元。 

上述为导致瑞福锂业 2018 年度亏损的主要原因。 

（2）结合瑞福锂业经营亏损的实际情况，说明公司前期高溢价收购的主要

考虑和合理性，有无经过可行性论证，如有，请详细披露 

1）2017 年公司收购瑞福锂业时进行了尽职调查，瑞福锂业主要从事电池级

碳酸锂和工业级碳酸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生产产品可应用于锂电池、陶瓷、

冶炼、玻璃、医药、新材料等众多领域，无论从锂盐提取方法技术或是年提取产

量来看，瑞福锂业均处于同行业较好水平，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在行业内具有



一定知名度。收购时点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锂电新材料行业正处在供不应

求的状态，其价格也较之前有较大的涨幅，因此碳酸锂行业的相关企业均在积极

筹备扩产。瑞福锂业于 2017 年新增 2 万吨碳酸锂生产线，当时处于产能提升阶

段，除此之外 1 万吨氢氧化锂生产线亦在建设过程中，预计到 2018 年将拥有 3.8

万吨/年的锂盐产能，竞争优势更为明显。 

2）本次收购瑞福锂业的事宜经公司九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且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临时公告：2018-006、2018-012）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次收购瑞福锂业股权相关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及本次交易所聘请评估机构的独

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等的有关规定。 

3）同时，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

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并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出具了《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山东

瑞福锂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8）第 3111

号）。 

基于上述情况，结合收购时点锂电新材料行业的整体状况，为进一步夯实公

司的能源主业，有效拓宽公司利润来源，形成板块联动效应，公司以不超过 29.5

亿元现金收购瑞福锂业共计 98.51%的股权，该等交易具有合理性。 

特此公告。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30 日 

 

 

 

 


